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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與人類生殖科技有關的兩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與人類生殖科技有關的兩項附屬法例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兩項附屬法例  

 

2. 小組委員會研究的兩項附屬法例為《 2025年人類生殖

科技 (牌照 )(修訂 )規例》 (第160號法律公告 )及《2025年人類生

殖科技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 (第178號法律公告 )。該等法律

公告由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管理局 ”)及醫務衞生局局長分

別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第561章 )第45(2)及46條訂立。  

 

第160號法律公告  

 

3. 第 160號法律公告修訂《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規例》

(第561A章 )第15條，主要旨在撤銷 (a)如某人為用於向其提供的

生殖科技程序而儲存其配子或胚胎——該等配子及胚胎的

最長儲存期限；及 (b)如某人屬因接受醫學治療而可能導致喪

失生育能力的病人——適用於該人的供自用的配子及胚胎最

長儲存期限。現時，第 561A章第15(2)條訂明，供自用的配子

或胚胎一般最多可在持牌處所儲存 10年。對於癌症病人或任何

其他因接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外科手術或其他醫學治療而

可能導致喪失生育能力的病人，胚胎的儲存期限為 10年，而

配子的儲存期限則為 10年或直至病人年滿 55歲，以較長者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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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據管理局及醫務衞生局於 2025年 7月 16日發出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HHB/H/39/9)第 2段所述，管理局

在2021年10月至2024年1月期間進行了《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

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 ”)的例行檢討，而在檢討期間部分

持份者建議延長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以及建議修訂

第 561章附表 2下的某些疾病。有見及此，管理局就上述議題

進行詳細研究，並在 2025年5月28日的會議通過有關附屬法例

修訂建議。  

 

第178號法律公告  

 

5. 第178號法律公告廢除及取代第 561章附表2，以更新伴

性遺傳疾病的清單。根據第 561章第15(3)條，任何人不得藉生

殖科技程序使胚胎的性別得以選擇，但如進行選擇是為了避免

第561章附表2所指明可能損害胚胎健康的伴性遺傳疾病，則屬

例外。  

 

6.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段所述，管理局轄下由婦產

科醫生、醫學遺傳科醫生及不同界別人士組成的生殖科技新發

展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根據最新的醫學發展、業界運作及本

地因素，並參考不同國際權威遺傳疾病資料庫後，建議對

第561章附表2作出有關修訂。  

 

生效日期  

 

7. 第160及178號法律公告自 2025年12月1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8. 在2025年7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第 160及 178號法律公告。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名單載於附錄。  

 

9. 第 160 及 178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審 議 期 限 已 藉 在

2025年 7月 30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通過的一項決議案， 從

2025年 8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延展至 2025年 9月 10日的立法會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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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組委員會由葉劉淑儀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

舉行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亦接獲一份意見書 1，政府當局已就

該意見書作出回應，詳情載於立法會 CB(3)1256/2025(03)號

文件。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第160號法律公告  

 

11. 委員普遍支持取消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

期限，以支援生殖科技程序使用者 (包括不育夫婦 )的需要。  

 

儲存配子和胚胎後的使用率  

 

12. 在回應委員詢問關於現時儲存配子和胚胎後的使

用率時，政府當局指出，在自用配子和胚胎方面，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全港持牌中心儲存了 26 878個卵子；

有47宗個案把冷凍卵子做成新鮮胚胎，當中有7宗個案可持續

妊娠。 2021年至 2023年的相關數字與 2024年相約，每年約

有 40至 60宗個案使用冷凍卵子製造胚胎，每年活產個案

有 5至 7宗。至於持牌中心儲存的捐贈配子和胚胎方面，截

至 2024年 12月 31日，精子樣本有 133個，卵子有 43個，胚胎

有2個。在使用匿名捐贈配子 /胚胎的生殖科技治療週期中，只

有約10%的配子 /胚胎已儲存超過 5年，可見通常捐出的配子或

胚胎，很快便會使用。  

 

儲存配子和胚胎的條件  

 

13. 有委員詢問是否只有夫婦才可接受生殖科技程序。

另有委員詢問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輸出香港進行生殖科技

程序的個案數目，並認為政府當局應該跟進輸出個案後的

去向，然後進行分析，以及探討是否容許單身人士接受生殖科

技程序。  

 

14. 政府當局解釋，第561章規定不得為單身人士提供生殖

科技程序 (第 561章另有規定的特定情況除外 )，持牌處所只可

代表屬婚姻雙方儲存胚胎，不得為單身人士儲存以其配子製造

                    
1 立法會CB(3)1243/2025(01)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104/papers/sc104cb3-1256-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104/papers/sc104cb3-1243-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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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胚胎，但儲存配子則沒有此規定。在 2021年至 2023年，共

有90個輸出卵子的案例。管理局過去曾討論是否只有夫婦才可

接受生殖科技程序，因這牽涉家庭倫理及孩子福祉等因素，

需要考慮社會廣泛共識。  

 

15. 關於《實務守則》有否訂明一年內儲存配子或胚胎的

數目上限，以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和私營持牌中心的做法

有否不同，政府當局指出，《實務守則》沒有就有關數目設限，

但取出卵子及製造胚胎涉及醫療程序的風險，不論公營或私營

服務，醫生須根據病人狀況評估其是否適合接受有關服務作出

醫療決定 (包括提取及儲存配子或胚胎 )。另外，就公私營服務

的不同做法，現行法例及《實務守則》沒有為接受生殖科技程序

的人士設年齡限制，但在醫管局提供的公營體外受精治療

服務，在善用公營醫療資源的前提下，接受服務人士開始接受

有關程序的年齡上限為 40歲，而40歲以上則需要自費。  

 

16. 政府當局在回應委員的查詢時表示，不會就儲存配子

或胚胎的人士的年齡上限作出建議，但管理局會修訂《實務

守則》，在第160號法律公告生效的同時要求儲存供自用的配

子或胚胎滿 5年的人士接受額外的輔導服務方可延長儲存，

每次延長最多兩年。輔導過程會向病人提供相關資訊，包括隨

年齡增長成功妊娠機會會下降，高齡妊娠的風險，以及推遲

生育的影響。  

 

匿名捐贈的配子或胚胎的安排  

 

17. 就匿名捐贈的配子或胚胎，有委員關注為何管理局決

定維持現行法定最長儲存期限，即以下期限中的較短者：10年；

或截至捐贈配子或胚胎已促成 3次活產個案或捐贈人指明其他

次數的活產個案 (以較少者為準 )之時的期間。他們詢問在10年

期未屆滿前，匿名捐贈者可否將其捐出的配子或胚胎轉為

自用。  

 

18. 政府當局指出，由於匿名捐贈的配子或胚胎供應有限

且需求量大，通常會在現行10年儲存期屆滿前，已經將捐贈的

配子用完，又或者已促成三次活產個案，無須再儲存，故實際

上並無迫切需求延長第 561章現行的儲存期。根據《實務守則》，

當事人匿名捐出配子或胚胎時需要簽署同意書，當中訂明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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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子或胚胎會轉交持牌中心安排或處理，因此，已捐贈的

配子或胚胎不可轉為自用。  

 

安全及質量  

 

19. 關於有否科學證據指出配子或胚胎的儲存時間並不會

影響其安全或質量，以及其他國家 (尤其華人社會 )就配子和胚

胎的儲存期限，政府當局解釋，冷凍儲存技術可以保持卵子在

取出時的質素，但懷孕的成功率會隨着使用冷凍卵子進行胚胎

移植的年齡增加而下降。很多國家或地區包括內地、新加坡和

美國均沒有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  

 

配套  

 

20. 有委員詢問現時持牌中心的數目和牌照收費，以及有

否就持牌中心的數目設定上限。在取消儲存期限後，是否有足

夠設施及設備儲存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  

 

21. 政府當局指出，截至2024年年底，全港有36間持牌中心

(包括 18個持有夫精人工授精牌照和 18個持有治療牌照，後者

當中公營持牌中心佔 6個 )。政府當局沒有就持牌中心數目

設限。每次續牌費用是六千多元，年期一至三年。目前沒有收

到持牌中心表示沒有足夠設施及設備儲存供自用的配子和

胚胎。  

 

22. 關於現時有多少間公營醫院設有專科診所為合適生育

夫婦提供輔助生育服務，以及在修例後會否加強有關服務，

政府當局指出，醫管局轄下有9間公立醫院設有婦科專科服務，

為女性提供輔助生育服務。其中，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

和廣華醫院設有試管嬰兒門診或生育評估門診，並提供體外受

精治療服務。醫管局在2024-2025年至2028-2029年度會逐步增

加體外受精治療資助服務名額，由每年 1 100個治療周期增加

至每年1 800個治療周期。現時，在夫婦獲轉介後至第一次接受

生育評估的輪候時間大概是4至7.5個月，增加名額後預料會縮

短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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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安排  

 

23. 鑒於撤銷儲存年期的 10年限制在 2025年 12月 1日才

生效，有委員關注如有儲存者的配子或胚胎 10年期限在上述

生效日期前屆滿，政府當局會如何處理及會否有過渡安排。  

 

24. 政府當局解釋，鑒於有關的附屬法例無追溯期，因此，

儲存限期在上述生效日期前屆滿的配子或胚胎，仍要按現行做

法處理，但儲存年期長達 10年的配子或胚胎只佔整體個案的

極少數 (少於10%)。  

 

離世或離婚後的安排  

 

25. 有委員詢問配子或胚胎的儲存者離世或離婚後的

安排，包括儲存者的遺孀或後代可否透過已訂立的法律文件

(例如遺囑 )繼承已儲存的配子或胚胎；若否，有否酌情安排。 

 

26.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實務守則》，當事人開始儲存

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時，須簽訂同意書，指明若其本人去世或

沒有能力撤回同意時，該如何處置其配子或胚胎 (例如捐贈予

其他不育夫婦作治療、捐贈作研究用途、捐作品質控制或培訓

之用或讓其毀消 )。就儲存胚胎而言，病人須在同意書上註明，

若其離婚或合法分居，該如何處置其儲存的胚胎。持牌中心會

按同意書處理在上述情況下已儲存的配子或胚胎。根據《實務

守則》，死者遺下的配子或胚胎不可用以製造遺腹子。若配子

或胚胎是供病人或委託夫婦自用，則日後當病人 /委託夫婦任

何一方去世時，所儲存的配子或胚胎應按照同意書的註明的方

式處置，惟尚存配偶的配子仍可繼續儲存。  

 

27. 政府當局解釋，將配子或胚胎放置於一名女性的體

內前，病人及其配偶需要接受輔導，並要雙方在同意書上簽署

才生效。在展開每個治療周期的任何治療程序前，都需要簽署

同意書。若在一段婚姻結束之前，或在丈夫去世前，已展開生

殖科技程序，將配子或胚胎放置於一名女性的體內，則該段婚

姻結束後仍可繼續進行該程序。  

 

28.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第561章並無賦權任何人，可就

配子或胚胎的儲存者離世後，對有關配子或胚胎作出酌情

安排，因這牽涉社會、倫理及道德等因素，需要社會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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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守則》的法律約束力  

 

29. 關於《實務守則》是否具法律約束力以及是否公營和

私營持牌中心都需要遵守，政府當局解釋，《實務守則》是根

據第561章第8條的規定而制定。雖然任何人士不得只因其沒有

遵守《實務守則》的任何規定而在任何法律程序中被起訴，但

管理局作為生殖科技服務及胚胎研究的發牌機構，在考慮

發給、續發、更改、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時，需將有否遵守《實務

守則》所載規定一事列為考慮因素之一。假如沒有遵守《實務

守則》本身亦構成觸犯任何法定條文及 /或任何專業的守則及 /

或公民謹慎責任的行為，則該人仍有可能須負上循法律或紀律

處分程序而被追究的責任。  

 

30. 至於當事人可否推翻或撤銷已簽訂的同意書，政府

當局指出，《實務守則》規管的對象主要是發牌機構，而並非

尋求儲存配子或胚胎的人。政府當局指在任何情況下，若病人

簽署某些文件後，因著任何理由而想推翻有關協定，他們可能

會嘗試藉不同方法這樣做，但是否能夠推翻有關協定則視乎每

個案件的情況以及法律理據。  

 

對生育的影響  

 

31. 關於第160號法律公告對鼓勵生育的影響，以及修例後

會否因增加靈活性令更多人故意遲婚或遲生育，政府當局

表示，修例原因是體現生育自主權，而非鼓勵延遲生育決定。

有國際文獻顯示，即使有長期儲存的選擇，實際上使用儲存的

配子的人仍然較少。過去5年，每年透過輔助生育出生只佔總

出生人數約5%至6%，政府當局會觀察有關附屬法例生效後對

出生率有何影響。  

 

宣傳教育  

 

32. 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加強生育教育，並宣傳修例目的

是鼓勵婦女盡早計劃未來，按需要盡早儲存配子或胚胎。政府

當局同意上述建議，並指出母嬰健康院亦會逐步為生育年齡的

婦女提供新的孕前健康服務，以推動健康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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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號法律公告  

 

基於醫學原因而進行性別選擇的個案數目  

 

33. 關於過去基於醫學原因為病人進行性別選擇的個案

數目，政府當局表示自 2007年8月推出《實務守則》以來，只有

一位病人進行性別選擇服務。現時科學昌明，很多時在植入前

基因檢測階段已處理伴性遺傳疾病的問題，因為在儲存胚胎時

已可抽出有遺傳疾病的胚胎。  

更新可支持進行性別選擇的伴性遺傳疾病列表  

 

34.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a)及9段，第 178號法律

公告就第 561章附表 2的其中一項更新是刪除15項疾病。有委員

詢問刪除的原因，以及管理局會否定期檢討該附表。  

 

35. 政府當局解釋，工作小組根據最新的醫學發展、業界

運作及本地因素等考慮，並參考不同國際權威遺傳疾病資料

庫後，建議對第 561章附表2作出4項修訂，其中一項是刪除15項

疾病，包括重複、非伴性遺傳疾病及對健康沒有重大影響的

疾病。 2工作小組會因應需要檢討第561章附表2的名單。  

 

36. 有委員關注到，在進行生殖科技程序並成功懷孕後，

若發現胚胎遺傳了表皮溶解水皰症 (俗稱蝴蝶寶貝 )，可否終止

懷孕；以及上述疾病是否已納入擬議經修訂的第 561章附表2。 

 

37. 政府當局指出，不論是否透過生殖科技程序而懷孕，

終止懷孕的情況受《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規管，在符合

第212章規定下，註冊醫生可為孕婦終止妊娠。由於表皮溶解

水皰症並非伴性遺傳疾病，故不在第561章附表2的範圍內。  

 

 

建議  

 

38.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第 160 及 178 號法律公告，對

該等附屬法例並無異議。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就該等

附屬法例提出任何修訂。  

                    
2 另外 3項修訂是： (a)增加兩個與現有的兩個疾病屬等位基因，並

代表疾病光譜中不同部分的疾病； (b)將兩組相似或等位基因的

疾病整合；及 (c)更新各項疾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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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39.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3 

2025年8月27日



      

附錄  

 

 

與人類生殖科技有關的兩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委員  李鎮強議員 , BBS, JP 

林素蔚議員  

林琳議員  

陳家珮議員 , MH, JP 

黃俊碩議員  

顏汶羽議員  

 

(總數：7 位委員 ) 

 

 

秘書  徐偉誠先生  

 

 

法律顧問  吳詠榆小姐  

 

 

 


